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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
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ATHAY PACIFIC AIRWAYS LIMITED 

國泰航空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93) 

 

 

公告 

 

與香港太古集團進行的持續關連交易 

 

 

謹此提述公司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一日、二零零七年十月一日、二零一零年十月

一日、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及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九日的公告，該等公告是

有關公司與香港太古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一日訂立的服務協議。服務協議

將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一日續期，以延長協議期限三年，自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於香港太古集團為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根

據上市規則第 14A.31條，按照服務協議進行的交易構成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須符合上市規則第 14A章的申報、年度審核及公告規定。 

 

 

服務協議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一日訂立，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十八日修訂及重

列，並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九日進一步修訂及重列，及將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一日

續期 

 

協議各方： (1) 國泰航空 

 (2) 香港太古集團 

 

詳情 

 

根據服務協議，香港太古集團向集團成員提供服務。服務包括太古集團董事及

高級行政人員給予之意見及專業知識，包括（但不限於）與監管當局及其他政

府或官方機構進行商討時提供協助、太古集團職員提供全職或兼職服務、若干

人事及中央服務，以及不時由雙方協定之其他服務，而香港太古集團就服務收

取年度服務費。按服務協議，香港太古集團須協助集團取得英國太古集團擁有

的相關商標的使用權。公司亦須按成本價償付太古集團因提供服務所引致之大

部分開支。服務協議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九日作出並將於二零二零年生效的修

訂，更新了服務的描述，主要是為了包含服務的具體參考，而履行該等服務乃

按照服務協議條款不時協定，亦有相因而生的輕微修訂。該等修訂對公司乃成

本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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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協議續期後，年度服務費的計算基礎將維持不變。年度服務費乃按公司扣

除稅項及非控股權益前之綜合溢利之 2.5%計算，並經以下調整：(a)加回年度服

務費，(b)扣除固定資產變現、其公平價值變動或其他重估所得之盈虧，(c)(i)不

扣除任何商譽減值撥備及(ii)計算其後任何有關投資變現後相對於其成本值之整

體盈虧，(d)減去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任何損益，但加回應收該等公司之股息，

及(e)如須按任何其他與太古集團訂立與溢利掛鈎之服務協議而須支付服務費，

有關之股息或溢利須予扣除，以免重複付款。 

 

每年之服務費從公司之內部資源以現金分兩期於期末支付，中期付款於十月底

支付，末期付款於翌年四月底支付，但須因應中期付款作出調整。 

 

服務協議將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一日自動續期三年，自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至二

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服務協議將按其條款於此後每三年自動續期一次，

除非協議任何一方給予另一方不少於三個月通知，於任何一年之十二月三十一

日期滿時終止協議。 

 

如服務協議任何一方違約，另一方可通知對方即時終止協議。終止服務協議

時，協議雙方一切權利及義務將即時終止，惟於協議終止前已產生之任何權

利、責任或補償將不受影響。 

 

年度上限 

 

交易的年度上限乃參照在下列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十二年間服

務費的實際款額（不包括借調人員及共用行政管理服務之成本）而釐定，並因

考慮到應收服務費所參照之溢利水平可能出現變化，故設有緩衝額，以提供靈

活性。 

 

國泰航空償付香港太古集團的成本開支主要涵蓋太古集團按服務協議借調至國

泰航空的董事及高級行政人員的僱傭費用，以及共用行政管理服務（包括公司

秘書服務），並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98條構成獲豁免的持續關連交易，因此償

付該等成本並不構成按服務協議所作交易或年度上限的一部分。 

 

年度上限即每年向太古集團償付之服務費之最高總額，但不包括借調人員及共

用行政管理服務之成本。 

 

 2007 2008 2009 2010 

(港幣百萬元) 實際 實際 實際 實際 

服務費 182 無 95 293 

 

 2011 2012 2013 2014 

(港幣百萬元) 實際 實際 實際 實際 

服務費 136 42 69 81 

 

 2015 2016 2017 2018 

(港幣百萬元) 實際 實際 實際 實際 

服務費 143 無 無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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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2020 2021 2022 

(港幣百萬元) 上限 上限 上限 上限 

服務費 380 380 380 380 

 

交易的理由及好處 

 

自一九四九年起，公司與太古集團成員一直就提供管理支援服務訂有協議。接

近七十年來，太古集團提供之專業管理知識及其他服務使公司獲益良多。 

 

協議各方的關係 

 

英國太古集團乃太古股份有限公司之控股公司，而太古股份有限公司擁有公司

約 45.00%之已發行股份數目，因此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作為英國太古集團全

資附屬公司之香港太古集團，乃公司之關連人士。 

 

上市規則的遵守 

 

由於就交易年度上限按年根據上市規則第 14.07 條定義的有關百分比率（盈利

比率除外）的最高數值，將超逾 0.1% 但少於 5%，交易構成公司的持續關連交

易，因此須符合上市規則第 14A 章有關公告、年度審核及年度申報的規定，但

獲得豁免遵守有關通函（包括獨立財務意見）及股東批准的規定。 

 

公司將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55-59 條有關持續性責任的規定，如超出年度上限

或當服務協議續期或當其條款出現重大改變時，將重新遵守有關的上市規則規

定。 

 

董事局的意見 

 

鑒於服務對公司之裨益，董事局（包括獨立非常務董事）認為，服務協議的條

款是公平合理，服務協議是在集團的日常業務中按一般商務條款或更佳條款進

行，並且符合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史樂山、朱國樑、何杲、韓兆傑、盧家培、劉美璇、馬天偉、施銘倫及施維新

乃太古集團的董事及/或僱員（施銘倫及施維新並為太古集團股東），而太古集

團為公司的主要股東，上述人士已聲明其於交易中佔有利益關係，已於公司就

有關交易的董事局決議中放棄表決權利。 

 

董事 

 

於本公告所載日期，公司的在任董事如下： 

 

常務董事：   史樂山（主席）、何杲、韓兆傑、盧家培、馬天偉； 

非常務董事：   蔡劍江、朱國樑、劉美璇、宋志勇、施銘倫、施維新、 

 肖烽、趙曉航； 

獨立非常務董事： 陳智思、夏理遜、米爾頓及董立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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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國泰航空」或 

「公司」 

Cathay Pacific Airways Limited 國泰航空有限公司，一家

於香港註冊成立並於聯交所上市的有限公司，其主要業

務為營運定期航班服務。 

 

「董事局」 公司的董事局。 

 

「集團」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英國太古集團」 John Swire & Sons Limited（中文常用譯名：英國太古集

團有限公司），一家於英國註冊成立之私人投資控股公

司。 

 

「香港太古集團」 John Swire & Sons (H.K.) Limited 香港太古集團有限公

司，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並由英國太古集團全資擁有之

私人投資控股公司。 

 

「上市規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服務」 香港太古集團根據服務協議向集團提供的服務。 

 

「服務協議」 由公司與香港太古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一日訂立的

服務協議，該服務協議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十八日修訂及

重列，並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九日進一步修訂及重列。 

 

「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太古集團」 英國太古集團及其附屬公司。 

 

「交易」 按服務協議進行的持續關連交易。 

 

 

承董事局命 

CATHAY PACIFIC AIRWAYS LIMITED 

國泰航空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傅溢鴻 

 

香港，二零一九年八月九日 

 


